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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 
第四十三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三條之一 

  發行人銷售其認購（售）權

證，應於銷售日當日辦理公告，公

告內容應包括認購（售）權證發行

條款、發行數量、發行價格、銷售

地點、銷售期間、預計上市買賣日

期、繳款日期、認購（售）權證發

行日期、得申請提前終止上市之

條款、發行人之信用評等資料、本

公司認購（售）權證流動量提供者

作業要點第八條所定應行記載事

項及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

補充揭露事項。 

  發行人申請發行認購（售）權

證上市案經本公司審定，並簽訂

上市契約後生效，除按上市契約

規定繳付上市費外，應於接到本

公司通知後，於與本公司洽訂之

上市買賣開始日期二日前，由發

行人將上市有關事項輸入本公司

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如係申請增額發行應於預定之上

市買賣日前一營業日完成輸入。 

  前項上市公告事項應包括下

列事項： 

（第一款至第十三款略） 

十四、認購（售）權證自初次上

市二個月（不含）起至到

期日前二個月（不含）

止，除上（下）限型認購

（售）權證外，如無流通

在外發行單位且最新履

約價格或點數達到價內

或價外百分之二十以上

第四十三條之一 

  發行人銷售其認購（售）權

證，應於銷售日當日辦理公告，公

告內容應包括認購（售）權證發行

條款、發行數量、發行價格、銷售

地點、銷售期間、預計上市買賣日

期、繳款日期、認購（售）權證發

行日期、發行人之信用評等資料、

本公司認購（售）權證流動量提供

者作業要點第八條所定應行記載

事項及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

應補充揭露事項。 

 

  發行人申請發行認購（售）權

證上市案經本公司審定，並簽訂

上市契約後生效，除按上市契約

規定繳付上市費外，應於接到本

公司通知後，於與本公司洽訂之

上市買賣開始日期二日前，由發

行人將上市有關事項輸入本公司

指定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

如係申請增額發行應於預定之上

市買賣日前一營業日完成輸入。 

  前項上市公告事項應包括下

列事項： 

（第一款至第十三款略） 

（本款新增） 

 

 

 

 

 

 

 

 

一、為減少市場無交易

之冷門認購（售）權

證，開放發行人得於

認購（售）權證自初

次上市二個月（不

含）起至到期日前二

個月（不含）止，除

上限型認購權證或

下限型認售權證、下

限型認購權證（牛

證）或上限型認售權

證（熊證）暨可展延

存續期間者外，如符

合無流通在外發行

單位等條件時，得申

請提前終止上市，並

應於銷售公告及上

市公告中載明前揭

事項，爰修正本條第

一項暨新增第三項

第十四款規定，並調

整款次。 

二、由於前揭申請提前

終止上市之權證，不

適用現行應於存續

期間屆滿前二十個

營業日辦理終止上

市事宜之規定，爰修

正本條第六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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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行人得申請其提

前終止上市之條款。 

十五、存續期間屆滿時之履約

價值定義： 

（第一目至第三目略） 

十六、發行人不得主動轉換為

存續期間長於該認購

（售）權證之另一認購

（售）權證或其他證券

之條款。 

十七、持有人行使權利請求履

約時，其履約給付方式。 

十八、前款之履約方式以現金

支付者，其現金結算額

應按標的證券於行使      

日當日之收盤價格計

算；行使日為權證到期

日者，其現金結算額則      

以標的證券收盤前六十

分鐘內成交價格之簡單

算術平均價、標的結      

算指數或標的期貨結算

價格計算；標的證券於

收盤前六十分鐘內無      

成交價格者，按最近一

次成交價格計算，如有

第五十八條之三第五      

項規定情事時，延緩時

間內之成交價格或指數

應一併列入計算。前      

揭標的結算指數及標的

期貨結算價格，應依本

公司認購（售）權證      

上市審查準則第十一條

第六款及第七款之規定

計算。但以外國證券      

或指數為標的者，應依

本公司辦理認購（售）權

 

 

十四、存續期間屆滿時之履約

價值定義： 

（第一目至第三目略） 

十五、發行人不得主動轉換為

存續期間長於該認購

（售）權證之另一認購

（售）權證或其他證券

之條款。 

十六、持有人行使權利請求履

約時，其履約給付方式。 

十七、前款之履約方式以現金

支付者，其現金結算額

應按標的證券於行使      

日當日之收盤價格計

算；行使日為權證到期

日者，其現金結算額則      

以標的證券收盤前六十

分鐘內成交價格之簡單

算術平均價、標的結      

算指數或標的期貨結算

價格計算；標的證券於

收盤前六十分鐘內無      

成交價格者，按最近一

次成交價格計算，如有

第五十八條之三第五      

項規定情事時，延緩時

間內之成交價格或指數

應一併列入計算。前      

揭標的結算指數及標的

期貨結算價格，應依本

公司認購（售）權證      

上市審查準則第十一條

第六款及第七款之規定

計算。但以外國證券      

或指數為標的者，應依

本公司辦理認購（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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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履 約 應 注 意 事 項      

規定辦理。 

十九、發行人未於規定時限履

行其交付標的證券或現

金差價之義務時，對      

其集保履約專戶內存券

之分配處理方式。 

二十、刊登公告的日期。 

二十一、公眾人士可索閱公開

銷售說明書的地址。 

二十二、刊登下文所示之無責

任聲明（標準格式）：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對本公告

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

明確表示，概不對因

公告的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責任。」 

二十三、認購（售）權證上市買

賣日期。 

二十四、其他經本公司規定之

資料。 

（第四項至第五項略） 

  發行人就其所發行之認購

（售）權證，除申請展延者外，應

於存續期間屆滿前二十個營業

日，將下列事項輸入本公司指定

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並檢

附下載資料送交本公司；但依本

公司認購（售）權證上市審查準則

第十一條第八款之條件發行上

（下）限型認購（售）權證或同準

則第九條之一申請提前終止上市

之認購（售）權證者，應於上開準

證 履 約 應 注 意 事 項      

規定辦理。 

十八、發行人未於規定時限履

行其交付標的證券或現

金差價之義務時，對      

其集保履約專戶內存券

之分配處理方式。 

十九、刊登公告的日期。 

二十、公眾人士可索閱公開銷

售說明書的地址。 

二十一、刊登下文所示之無責

任聲明（標準格式）：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對本公告

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

明確表示，概不對因

公告的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責任。」 

二十二、認購（售）權證上市買

賣日期。 

二十三、其他經本公司規定之

資料。 

（第四項至第五項略） 

  發行人就其所發行之認購

（售）權證，除申請展延者外，應

於存續期間屆滿前二十個營業

日，將下列事項輸入本公司指定

之網際網路資訊申報系統，並檢

附下載資料送交本公司；但依本

公司認購（售）權證上市審查準則

第十一條第八款之條件發行上

（下）限型認購（售）權證者，應

於上開準則所定視同最後交易日

之次一營業日辦理下列公告事



 8 

則所定視同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

業日辦理下列公告事宜，得不受

前開規定之限制： 

（以下略） 

宜，得不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以下略） 

 

 

 

 

 

 

 

 

 

 

 

 

 

 

 

 

 

 
 


